
（上接

D10

版）

４

、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八）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七、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６１２

，

５７３

，

５８３．０９ ８０．０９

其中：股票

１

，

６１２

，

５７３

，

５８３．０９ ８０．０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９９

，

３６３

，

４８０．３０ １９．８３

６

其他资产

１

，

６００

，

９０４．６３ ０．０８

７

合计

２

，

０１３

，

５３７

，

９６８．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７

，

２２１

，

５６１．７８ １．３７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８４２

，

５６４

，

０８４．６４ ４２．４７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１

，

２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７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３９

，

０１６

，

５８４．００ １．９７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１１

，

６９０

，

２５９．９３ ０．５９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６０

，

６６２

，

４３２．４０ ８．１０

Ｃ５

电子

７６

，

６２５

，

２５４．０７ ３．８６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４０９

，

３０６

，

５４９．６０ ２０．６３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１９

，

３５５

，

３９７．２４ ６．０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４

，

６３３

，

６０７．４０ ０．７４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５

，

１７３

，

５５４．７８ １．２７

Ｅ

建筑业

１２３

，

４４６

，

０９８．８９ ６．２２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９８

，

８３７

，

２６０．０１ １０．０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０７

，

２５５

，

１１５．５０ ５．４１

Ｉ

金融、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６６

，

０９９

，

７４９．８９ １３．４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１

，

９７６

，

１５７．６０ １．１１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

，

６１２

，

５７３

，

５８３．０９ ８１．２９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３０００７０

碧水源

３

，

１１７

，

３２７ １１８

，

１４６

，

６９３．３０ ５．９６

２ ３００２５７

开山股份

１

，

２２３

，

５８６ ６８

，

２７６

，

０９８．８０ ３．４４

３ ３００１２４

汇川技术

１

，

４４８

，

８６３ ６７

，

５６０

，

４８１．６９ ３．４１

４ ００２５０３

搜于特

２

，

０１５

，

４１２ ６７

，

３１４

，

７６０．８０ ３．３９

５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３

，

０５０

，

４５７ ６６

，

５６０

，

９７１．７４ ３．３６

６ ００２３５８

森源电气

２

，

１１４

，

０８０ ４９

，

９７６

，

８５１．２０ ２．５２

７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５３０

，

３９１ ４８

，

１７０

，

１１０．６２ ２．４３

８ ３００１０５

龙源技术

１

，

０４１

，

４９９ ４１

，

９９３

，

２３９．６８ ２．１２

９ ３００００５

探路者

２

，

００７

，

０５３ ３９

，

９４０

，

３５４．７０ ２．０１

１０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９０４

，

１４８ ３８

，

６３４

，

２４４．０４ １．９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管理人没有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报告期内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也没有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无证券投资决策程序需特别说明。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２６１

，

６９５．６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４

，

４７５．３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４４

，

７３３．６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６００

，

９０４．６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八、 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本报告中所列数据未经审计。

１

、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１２／０７－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４７％ ０．４１％ －０．０７％ １．４０％ －０．４０％ －０．９９％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３．６７％ １．１７％ －２６．４６％ １．１５％ ２．７９％ ０．０２％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０．９１％ ２．００％ ２．１０％ １．４６％ －１．１９％ ０．５４％

２０１０／１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２３．３４％ １．３３％ －２４．９７％ １．２３％ １．６３％ ０．１０％

２

、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比较基准收益率走势对比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自基金成立日期的

６

个月内达到规定的资产组合，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６

日，本基金已达到合同

规定的资产配置比例。

九、 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一）基金份额申购和赎回的场所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构。 具体销售网点将由基金管理人在份额发售公

告或其他公告中列明。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代销机构，并予以公告。

投资人可以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具

体办法另行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日。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

布时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２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

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视同下次开放时间提交的申请。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未知价”原则，即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

、基金采用金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销售机构的基

金份额进行处理时，申购确认日期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申购确认日期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所适用的赎

回费率；

４

、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５

、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以书面或经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６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但最迟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三个工作日予

以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人须按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

投资人提交赎回申请时，在其提出赎回申请的销售机构（网点）交易账号内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在基金申购、赎回的交易时间段内收到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并

在

Ｔ＋１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人可在

Ｔ＋２

日及之后到其提出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３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交款方式，若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 申购不成功或无效，申购款项将退回投

资人账户。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 赎回款项在自成交确认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划往投资人银行账户。 在发生巨额赎回时，赎

回款项的支付办法按基金合同有关规定处理。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１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通过代销网点和直销

ｅ

网金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直销柜台首次申购的最低

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已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

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柜台进行交易要受直销柜台最低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

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

、申请赎回基金的份额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赎

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

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申购与赎回的规定， 但应最迟在调整生效前三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

体予以公告。

（六）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１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大于等于

２００

万，小于

５００

万

０．５％

大于等于

１００

万，小于

２００

万

１．０％

大于等于

５０

万，小于

１００

万

１．２％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赎回费率（

％

）

小于

７

日

１．５０％

大于等于

７

日，小于

３０

日

０．７５％

大于等于

３０

日，小于

１

年

０．５０％

大于等于

１

年，小于

２

年

０．２５％

大于等于

２

年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十、 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

（一）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本基金的持有人均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申请和办理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转换。

（二）基金转换受理场所

基金转换受理场所与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场所相同。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

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渤海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海通证

券、中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国信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平安证券、

东方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长城证券、渤海证券、东吴证券、中信证券、江海证券、安信证

券、中金公司、华宝证券、华安证券、齐鲁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国都证券、东兴证券、东北证券、德邦证券、上海证

券、方正证券和中信证券受理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宝康系列基金（宝康消费品基金、宝康灵活配置基金、宝康债券基

金）、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

Ａ／Ｂ

类）、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Ａ／Ｂ

类）、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招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江苏银行、渤海银行、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海通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平安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兴业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国

信证券、华泰证券、恒泰证券、长城证券、渤海证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安信证券、中金公司、华宝证券、齐鲁证券、华福

证券、信达证券、江海证券、国都证券、东北证券、德邦证券、华安证券、上海证券、东海证券已开通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

的可转债基金之间转换业务。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

国民生银行、渤海银行、中信银行、国泰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

券、长江证券、华福证券、国信证券、中国银河证券、齐鲁证券、华宝证券、上海证券、招商证券、信达证券、国都证券、华安

证券、德邦证券、渤海证券、兴业证券、东海证券、江海证券、恒泰证券、国元证券、东吴证券、长城证券、华泰证券、中投证

券、平安证券、东北证券、中航证券、安信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中金公司、中信金通证券开通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上证

１８０

成长

ＥＴＦ

联接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渤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海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申银

万国证券、平安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兴业证券、国信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泰证券、恒泰证券、长城证券、渤海证

券、中投证券、华宝证券、齐鲁证券、信达证券、国都证券、德邦证券、上海证券、中航证券、招商证券、东北证券、西南证

券、华福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江海证券、国元证券、华安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民生证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东海证券已开通本基金与华宝兴业医药生物基金的转换业务。

其他销售机构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三）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一

致。

（四）基金转换费用

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转换费用由二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

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其中

２５％

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

的手续费。

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五）基金转换公式

１

、基金转换公式为：

转出费用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总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净转出金额

＝

转出总金额

－

转出费用

净转入金额

＝

净转出金额

／

（

１＋

补差费率）

（补差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差）

转换补差费用

＝

净转出金额

－

净转入金额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余额对应的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２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公式，但应最迟在新的公式适用前

３

个工作日

予以公告。

（六）不同基金之间的转换不影响投资者的持有基金时间的计算。

（七）基金转换的程序

１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销售代理人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

请。

２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

Ｔ

日），并在

Ｔ＋１

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人可在

Ｔ＋２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对该持有人基金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

进行处理，即先确认的份额先转换，后确认的份额后转换。

（八）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从本基金、宝康系列基金、多策略增长基

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增强收益债券基金、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

（前端收费模式）、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可转债基金、上证

１８０

成长

ＥＴＦ

联接基金、医药生物基金转出，单笔转换申

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从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转出，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２００

份。 因为转换等非赎回原因导致

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该基金最低保留份额数量限制的，注册登记机构不作强制赎回处

理。

（九）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１

、基金投资人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内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２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转换申请进行确认，确认成功后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相

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予

以公告。

（十）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１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

１

）不可抗力；

（

２

）货币市场工具主要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３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换；

（

４

） 暂停估值；

（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被拒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原基金份额不变。

２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转换申

请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暂停基金转换，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暂停期结束，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和转份额的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１

日，基金管理人应于重新开放日在至少一种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

转换的公告，并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１

日但少于两周，暂停结束，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１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

种指定媒体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并在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日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两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两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当连续暂停时间超过

两个月时，可对重复刊登暂停公告的频率进行调整。 暂停结束，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３

个工作日在

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并在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日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的情况。

十一、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费用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费率水平、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本条第

１

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

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

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

列支。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三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八、 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中的“（六）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中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间的转换费率、计算公式、

转换程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九、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中的相关规定。

十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

化，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及内容。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资料寄送

投资人更改个人信息资料，请及时到原开立华宝兴业基金账户的销售网点更改。

在从销售机构获取准确的客户地址和邮编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将负责寄送以下资料：

１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包括季度对账单与年度对账单。 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该季度有交易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书面或电子文件形式寄送， 年度对账单在每年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对本基金的所有份额持有人以书面或

电子文件形式寄送（通过中国银行首次购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外）。

２

、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二）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登记注册机构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实

施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用。

（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１

、定义

本基金的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

是指投资人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

资方式。 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2

、办理时间

本业务申请受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

：

30－15

：

00

３

、办理场所

目前，我公司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

行、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渤海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

券、海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华安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中信证券、江海

证券、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长城证券、东吴证券、安信证券、华宝证券、齐

鲁证券、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北证券、德邦证券已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只接受个人

投资者的申请。

本公司新增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时，将另行公告。

４

、申请方式

（

1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应遵循销售机构

的相关规定。

（

2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到销售机构的各营业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

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５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申购申请日（

Ｔ

日）；若遇

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期为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为实际扣款日（

Ｔ

日）。

６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销售机构就申请开办本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投

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办理本业务时，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申购费）。

７

、扣款方式

（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

一基金申购开放日办理；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并且该账户必须为投资者从事基金交易时的指定账

户；

（

３

）投资者指定账户内资金余额不足将会导致相应月份扣款（申购）不成功。 请投资者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前在指定

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本业务申请的成功受理。 同时，投资者指定的有关账户应无冻结、挂失等情况。 若投资

者在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连续

６

期扣款（申购）不成功，则视为投资者自动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８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 （详细情况请参见各销售机构相关业务公告），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

务。

９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到销

售机构各销售网点查询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１０

、本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信息，须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具体办理程序

应遵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２

）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３

）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四）在线服务

基金管理人利用自己的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为基金投资人提供网上查询、网上资讯服务。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经

开始提供网上交易服务。

（五）资讯服务

１

、投资人如果想了解申购与赎回的交易情况、基金账户份额、基金产品与服务等信息，可拨打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如下电话：

电话呼叫中心：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

—

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直销柜台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１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６３

，

５０４９９６６７

、

５０９８８０５５

２

、互联网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ｓｆ＠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六）客户投诉和建议处理

投资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呼叫中心自动语音留言、呼叫中心人工座席、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渠道对基

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投资人还可以通过代销机构的服务电话对该代销机构提供

的服务进行投诉。

十三、《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作如下更

新：

１

、“二、释义”更新了相关内容。

２

、 “三、基金管理人”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情况。

３

、 “四、基金托管人”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情况。

４

、 “五、相关服务机构”更新了“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直销柜台的办公地址和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５

、 “九、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更新了办理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和本基金与其他基金转换的相关内

容。

６

、 “十、基金的投资”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７

、 “十一、基金的业绩”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数据。

８

、 “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更新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办理场所、删除了基金转换受理场所及

本基金与其它基金转换的这部分内容。

９

、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对本报告期内的相关公告作了信息披露。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后面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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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

股东

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６３５

，

７１４

，

４３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２７

，

４９５

，

３９３．１４

（

２２７

，

３６５．９４

）

１

，

１２０

，

２３１

，

０１６．４２ １９４

，

３２７

，

２５０ ２４１

，

７０８

，

１３３．９６ ３５

，

４００

，

７２１．５５ １６６

，

３９９

，

１７２．０８ －１２３

，

４６３．１８ ６３７

，

７１１

，

８１４．４１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６３５

，

７１４

，

４３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２７

，

４９５

，

３９３．１４

（

２２７

，

３６５．９４

）

１

，

１２０

，

２３１

，

０１６．４２ １９４

，

３２７

，

２５０ ２４１

，

７０８

，

１３３．９６ ３５

，

４００

，

７２１．５５ １６６

，

３９９

，

１７２．０８ －１２３

，

４６３．１８ ６３７

，

７１１

，

８１４．４１

三、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１０５

，

８０９

，

２５０

）

１５

，

２５７

，

７２５．３９

（

４５７

，

０３０．４３

）

１５

，

１６０

，

６９４．９６ １８

，

０１１

，

２５０ ３９４

，

００６

，

３００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６１

，

０９６

，

２２１．０６ －１０３

，

９０２．７６ ４８２

，

５１９

，

２０２．０１

（一）净利润

４７

，

１０８

，

５００．３９ ４７

，

１０８

，

５００．３９ ８０

，

１１４

，

８８８．４８ ８０

，

１１４

，

８８８．４８

（二）其他综合收益 （

４５７

，

０３０．４３

） （

４５７

，

０３０．４３

）

－１０３

，

９０２．７６ －１０３

，

９０２．７６

上述（一）和（二）小

计

４７

，

１０８

，

５００．３９

（

４５７

，

０３０．４３

）

４６

，

６５１

，

４６９．９６ ８０

，

１１４

，

８８８．４８ －１０３

，

９０２．７６ ８０

，

０１０

，

９８５．７２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１１

，

２５０ ３９４

，

００６

，

３００ ４１２

，

０１７

，

５５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８

，

０１１

，

２５０ ３９３

，

９２１

，

４００ ４１１

，

９３２

，

６５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

，

９００．００ ８４

，

９００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 （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１９

，

０１８

，

６６７．４２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 （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

４．

其他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去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３１８

，

５０７

，

７５０ ５２９

，

９０５

，

１８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４２

，

７５３

，

１１８．５３

（

６８４

，

３９６．３７

）

１

，

１３５

，

３９１

，

７１１．３８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６３５

，

７１４

，

４３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２７

，

４９５

，

３９３．１４ －２２７

，

３６５．９４ １

，

１２０

，

２３１

，

０１６．４２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 单位：元

(

上接

D9

版

)

（

２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正值；

（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４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５

、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规划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原则上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如年度实现盈利而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公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６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符合企业经营状况的前提下，公司可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７

、现金分红政策的调整机制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确实需要调整或者变更现金分红政策的，经

过详细论证后应由董事会做出决议，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公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

表决。调整后的现金分红政策应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形式通知

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公司

Ｂ

栋一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

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

和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基本情况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

Ｂ

栋一楼大会议室

３．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

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４．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８

月

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

（

１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其中议案（

２

）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３．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

委托书》及出席人的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络观澜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８３２３３９

（请注明：证券投资部）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３８

顺络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

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应议案

１

及议案

２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０

元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议

案号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

表达相同意见。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委托完成

４

、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

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２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３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６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顺络电子”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３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１３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１３８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１

、采用互联网投票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现场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

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ｕ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其他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２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五

．

其他

１．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 系 人： 徐佳 罗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８３２５８６

２．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文件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附件：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

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 案 赞成

总议案 对应议案

１

及议案

２

统一表决

１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反对 弃权

委托股东名称：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附注：

１．

各选项中，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栏中用“

√

”选择一项，多选无效，不填表示弃权。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

额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６３５

，

７１４

，

４３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４１

，

７７０

，

０９０．７３ １

，

１３４

，

７３３

，

０７９．９５ １９４

，

３２７

，

２５０ ２４１

，

７０８

，

１３３．９６ ３５

，

４００

，

７２１．５５ １６５

，

６９５

，

４２１．０６ ６３７

，

１３１

，

５２６．５７

加：会计政策变

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其他

－

二、本年年初余

额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６３５

，

７１４

，

４３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４１

，

７７０

，

０９０．７３ １

，

１３４

，

７３３

，

０７９．９５ １９４

，

３２７

，

２５０ ２４１

，

７０８

，

１３３．９６ ３５

，

４００

，

７２１．５５ １６５

，

６９５

，

４２１．０６ ６３７

，

１３１

，

５２６．５７

三、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１０５

，

８０９

，

２５０

）

１１

，

１３０

，

８０２．０２ １１

，

４９０

，

８０２．０２ １８

，

０１１

，

２５０ ３９４

，

００６

，

３００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７６

，

０７４

，

６６９．６７ ４９７

，

６０１

，

５５３．３８

（一）净利润

４２

，

９８１

，

５７７．０２ ４２

，

９８１

，

５７７．０２ ９５

，

０９３

，

３３７．０９ ９５

，

０９３

，

３３７．０９

（二）其他综合

收益

－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４２

，

９８１

，

５７７．０２ ４２

，

９８１

，

５７７．０２ ９５

，

０９３

，

３３７．０９ ９５

，

０９３

，

３３７．０９

（三）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 － －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１１

，

２５０ ３９４

，

００６

，

３００ ４１２

，

０１７

，

５５０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 １８

，

０１１

，

２５０ ３９３

，

９２１

，

４００ ４１１

，

９３２

，

６５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

金额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

，

９００．００ ８４

，

９００

３．

其他

－

（四）利润分配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１９

，

０１８

，

６６７．４２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２．

提取一般风险

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３１

，

８５０

，

７７５．００

４．

其他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９

，

５０９

，

３３３．７１

（五）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１０６

，

１６９

，

２５０ －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期末余额

３１８

，

５０７

，

７５０ ５２９

，

９０５

，

１８３．９６ － －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５２

，

９００

，

８９２．７５ １

，

１４６

，

２２３

，

８８１．９７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６３５

，

７１４

，

４３３．９６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５５．２６ ２４１

，

７７０

，

０９０．７３ １

，

１３４

，

７３３

，

０７９．９５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 单位：元


